青岛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有关申报条件
和要求

一、申报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申报范围 
青岛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工业企业、工业设计企业。
（二）申报条件 
申报条件分为工业企业和工业设计企业两个类别。
1．工业企业申报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（1）企业独立法人注册满3年（2019年6月30日前注册）。
（2）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发展导向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，在我市各主要行业（或产业）中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，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。
（3）企业重视工业设计，有系统的创新战略和实施计划，人才激励机制健全，能为工业设计中心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。
（4）企业已设立专门的工业设计机构两年以上，具有较完善的工业设计研发条件和相关软硬件配套设施、配套设备，有固定的工作场所，具备独立承担相关工业设计任务、提供工业设计服务和培训专业人员能力。
（5）工业设计经费纳入企业财务年度预算，并保持稳定增长，鼓励实行单独建账。
（6）设计中心拥有专业水平高、实践经验丰富的设计带头人，以及知识结构合理、创新能力较强的工业设计团队。工业设计中心工作人员不少于10人，其中具有大学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，工业设计师（含）以上职业资格及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比例不低于70%。
（7）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和设计创新能力，近两年内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0项以上，至少3项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实现转化，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，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。
（8）企业两年内（截止申请日期）无涉税违法行为，未发生重大质量、安全和环境事故等情况。
2．工业设计企业申报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（1）企业独立法人注册满3年（2019年6月30日前注册）。
（2）企业独以工业设计服务为主营业务，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企业组织体系完善、机制健全、管理科学，发展规划和目标明确。
（3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，在工业设计行业内具有较好的信誉和较强的竞争优势。
（4）拥有设计水平高、经验丰富的工业设计师，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设计人才优势。工业设计从业人员15人以上，其中具有大学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、工业设计师（含）以上职业资格及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比例不低于70%。
（5）有较强的设计能力、业绩良好。近两年，工业设计服务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0万元,利润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。
（6）两年内（截止申请日期）无涉税违法行为，未发生重大质量、安全和环境事故等情况。
（三）提交材料
申报单位向各区、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1．工业企业申报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提交材料清单
（1）《青岛市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（工业企业）》。
（2）企业工业设计中心前两年度专项审计报告（含企业生产经营主要数据，工业设计中心前两年度运营、投入、专利、专业从业人员等主要情况）。
（3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业设立独立的工业设计中心证明材料。
（4）工业设计成果获得发明专利、版权及其他著作权等清单（含产品或项目名称、专利名称、专利号、权利人、授权单位、授权时间等）。
（5）工业设计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。
（6） 主要工业设计成果产业化证明材料。
（7） 工业设计从业人员清单。
（8）其他有关材料。
2．工业设计企业申报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提交材料清单
（1）《青岛市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（工业设计企业）》。
（2）工业设计企业前两年度专项审计报告（含企业设计经营主要数据，工业设计中心前两年度运营、投入、专利、专业从业人员等主要情况）。
（3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（4）工业设计成果获得发明专利、版权及其他著作权清单（含产品或项目名称、专利名称、专利号、权利人、授权单位和授权时间等）。
（5）工业设计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。
（6）完成的工业设计项目清单。
（7）主要工业设计成果产业化证明材料。
（8）主要从事工业设计人员清单。
（9）其他有关材料。

